锡署环审书[2017]16号
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

关于内蒙古正镶白旗亿豪矿业三面井矿区
（20万t/a）银铅锌矿采选变更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正镶白旗亿豪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对<内蒙古正镶白旗亿豪矿业三面井矿区（20万t/a）银铅锌矿采选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批复的申请》（亿豪文[2017]47号）及附送的由内蒙古博海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内蒙古正镶白旗亿豪矿业三面井矿区（20万t/a）银铅锌矿采选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估。结合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初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东北16公里处，项目于2011年5月31日取得《内蒙古正镶白旗亿豪矿业三面井矿区（20万t/a）银铅锌矿采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内环审[2011]136号）。矿区范围由4区块25个拐点圈定，矿区总面积为12.349平方公里。项目于2014年基本建成。
现因气候原因及生产需要，进行以下变更：尾矿排放方式由干排变更为湿排。增加尾矿库一处（有效库容79.23立方米）；原批复在生活区建设一台6吨锅炉。现变更为在选场建6吨锅炉一台，在生活区建2吨锅炉一台；新建生活污水处理场所一处，安装DST型号分散性污水处理设备；将破碎粉尘处理设备由布袋除尘器变更为2套斜插式除尘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即擅自变更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违法行为已经查处。你公司必须认真吸取教训，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增强守法意识，维护企业的环境信用，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本项目部分内容变更后，符合《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15）》、《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符合《内蒙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划》点状开发的城镇名录，符合建设开发要求。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以上部分变更及《报告书》中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在变更建设期及运行中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加快现有环境问题治理。对现有废弃干排尾矿周转库推平，并进行植被恢复。

（二）加强水污染治理。生活污水经DST型号分散性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用于绿化洒水、废石场降尘；选矿厂生产废水及尾矿库回水经选矿厂污水回用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选矿生产，不得外排。尾矿库要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重点防渗区要求进行防渗建设。按《报告书》要求，要按《报告书》要求建设地下水水质观测井，并定期进行监测。如地下水质发生变化，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妥善处理。

（三）做好废气污染治理。锅炉烟气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排放。破碎工段粉尘排放满足《铅锌工业排放标准》（GB25466－2010）要求后排放。定期对裸露堆放的尾矿喷灌洒水，确保沉积段含湿量；对尾矿库边坡采用碎石、草方格措施进行护坡、控制扬尘；尾矿库闭库后进行复垦，采取覆土、植草的方式，可减少风蚀及扬尘的影响。

（四）加强矿区及尾矿区库周边绿化，以减轻噪声和粉尘对厂界周边的影响和污染。

（五）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统一收集后和破碎后矿石一并送入选矿车间加工。锅炉灰渣优先进行综合利用，剩余部分运往废石场堆存。

（六）要制定环境污染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减轻因环境事故发生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三、对未变更部分，环境保护相关要求，仍执行《内蒙古正镶白旗亿豪矿业三面井矿区（20万t/a）银铅锌矿采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内环审[2011]136号）。

四、变更部分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规定程序和标准，与其它工程一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

五、我局委托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六、你单位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17年11月26日

抄送: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

